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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9-055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变化的情况 

（一）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的

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对 2019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并于 2019年 2月 23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9-006）。其

中，预计 2019年公司所属火电厂向关联方采购煤炭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75,350万

元；公司所属企业向关联方采购物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9,060万元；公司所属企

业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800万元。 

（二）重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重新预计的采购燃料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初，公司根据各火电企业与关联交易方签订的煤炭年度合同量以及预计

的合同履约率，预计 2019年度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75,350万元。截至 2019年 7月，

公司煤炭采购情况较年初发生一定变化，导致关联交易额度较年初预计值随之发生

变化，主要为：（1）2019年国电陕西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燃料）通过阳光

采购平台集中竞价方式，向公司所属部分火电企业供应发电用煤，其上半年竞价中

标的次数和数量较往年有所下降，结合下半年铁路运力因素考虑，预计 2019年公司

所属部分火电厂向陕西燃料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金额将较年初预计的 59,460万元减

少 30,770万元，下降到 28,690万元；（2）山西区域是公司主要供煤区域，山西国

电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燃料）负责向公司所属部分火电厂组织供应山西地

区优质煤炭资源，有效提升了公司燃料采购的保供控价能力。年初预计公司所属火

电厂与山西燃料的年度交易金额为 20,020万元，根据上半年山西燃料中标率及市场

煤炭储备情况综合分析，预计 2019年公司所属部分火电厂与山西燃料之间的关联交

易金额将增加 11,840 万元，达到 31,860 万元;（3）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东燃料）是公司所属火电企业的重要煤炭供应商，通过阳光采购平台参与煤

炭询价采购。年初公司所属汉川一发预计年度交易金额为 11,000万元，因上半年山

东燃料通过阳光采购平台竞价入围的交易量低于预期，预计下半年汉川一发向山东

燃料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金额将减少 5,500 万元；公司所属荆门公司和荆州公司，

因山东燃料煤源发运具有一定物流优势，通过阳光采购平台竞价入围的交易量好于

年初预期，后期拟加大采购量，将分别增加关联交易金额 11,100万元、3,450万元。

综合上述情况，预计公司所属火电厂向山东燃料采购燃料的关联交易合计增加 9,050

万元，将达 31,270 万元；（4）根据往年煤炭采购量情况，2019 年初预计公司所属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一发）向关联方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山热电）采购燃料金额为 39,080 万元，根据长源一发下半年电量调整

计划，以及各项燃料费用的价格调整情况，预计 2019年公司所属长源一发向关联方

青山热电有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减少 2,850万元，下降到 36,230万元。（5）

由于今年河南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燃料）未与汉川一发签订年度长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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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通过阳光采购平台竞标中标发运煤炭，预计 2019年公司所属汉川一发与关联方

河南燃料将不再发生采购煤炭关联交易，公司所属汉川一发向河南燃料采购燃料金

额将从年初预计的 5,000万元调整为 0元。 

综上所述，预计 2019年公司所属电厂向关联人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在年

初预计的 275,350万元的基础上，将减少 17,730万元，变更为 257,620万元。 

公司所属电厂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主体 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关

联交易金

额 

重新预计

关联交易

金额 

预计关联

交易增减

金额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青山热电 39,080 36,230 -2,850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陕西燃料 20,485 6,100 -14,385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山东燃料 11,000 5,500 -5,500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河南燃料 5,000 0 -5,000 

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陕西燃料 38,975 22,000 -16,975 

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山西燃料 13,200 24,000 10,800 

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山东燃料 9,900 21,000 11,100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陕西燃料 0 590 590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山西燃料 1,320 2,360 1,040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山东燃料 1,320 4,770 3,450 

合计 140,280 122,550 -17,730 

 

2.重新预计的采购物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19 年 4 月起，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物资）、国电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物流）和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经贸）对

自身采购平台业务进行了调整，其只作为服务平台提供采购服务而不与采购方就采

购的物资发生直接业务往来。2019 年初，公司预计与国电物资、国电物流、国电经

贸、国电配送之间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 15,000 万元、1,100 万元、

400万元、2,300万元，根据业务调整后物资采购需求情况，公司拟调减向国电物资、

国电物流、国电经贸的采购计划，分别减少 5,000万元、300万元、370万元，同时

调增国电配送的采购计划 1,600万元。 

综上所述，调整后，公司及所属电厂 2019年预计与国电物资、国电物流、国电

经贸、国电配送之间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 10,000 万元、800 万元、

30万元、3,900万元；物资采购累计金额在年初预计的 19,060万元的基础上，将减

少 4,070万元，变更为 14,990万元。 

公司所属企业向上述关联人采购物资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原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重新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预计关联交易

增减金额 

国电物资 采购物资 15,000 10,000 -5,000 

国电物流 采购物资 1,100 800 -300 

国电经贸 采购物资 400 30 -370 

国电配送 采购物资 2,300 3,900 1,600 

合计 18,800 14,730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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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预计的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初，公司所属火电厂预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800

万元。其中，由于最终用户自产蒸汽增多，造成外部蒸汽需求减少，导致长源一发

对青山热电售热蒸汽减少，预计全年长源一发向青山热电售热销售商品关联交易金

额较年初预计的 2,700 万元减少 580 万元，调整为 2,120 万元；而汉川一发因发电

量增加，龙源博奇在汉川一发的四台脱硫脱硝机组全部启用，用水用电量有较大增

幅，预计汉川一发向龙源博奇售水售电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较年初预计的 200

万元增加 50万元，达到 250万元。 

综上所述，调整后，公司所属火电厂 2019年预计与青山热电、龙源博奇的关联

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 2,120 万元、250 万元；预计 2019 年公司所属火电厂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年初预计的 4,800 万元的基础上，将减少 530 万元，

变更为 4,270万元。 

公司所属企业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原预计关联交易

金额 

重新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预计关联交易

增减金额 

青山热电 销售商品 2,700 2,120 -580 

龙源博奇 销售商品 200 250 50 

合计 2,900 2,370 -530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部分日常性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公司 4

名关联董事杨勤、赵虎、袁天平、薛年华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韩方运 

注册资本：130,419万元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 88号 

主营业务：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设备、设施和工程设备

的成套服务；电力、交通、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利用等。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109室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集团 100%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347,647 万元，净资产 217,8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8,339万元，净利润 44,58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物资为国电集团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物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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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二）国电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潘长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物资的仓储、货运代理、包装、配送；销售机械电子设备、成

套电子设备、备品配件及材料、电子和能源高科技产品；电力设备、材料和工程设

备的技术咨询；开发电力、能源高科技产品；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302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73,537万元，净资产-23,236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63,290万元，净利润 5,09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物流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物流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闫吉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302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55%、国电诚信招标有限公司

35%  

截止 2018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95,201万元，净资产 17,991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119,980万元，净利润 10,09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经贸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经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四）国电（北京）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闫吉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电力设备；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十二区 17号楼 2层-1号(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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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31,863万元，净资产 973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5,860万元，净利润 97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配送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电配送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五）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永红 

注册资本：77,707万元 

主营业务：热力、电力生产及销售；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及调试、电力资源综

合利用，环保及高新技术开发；煤炭批发经营；固体排放物销售。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苏家湾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17,994 万元，净资产 113,2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1,293万元，净利润-2,0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山热电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青山热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六）国电陕西燃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等。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号汇鑫 IBC-B座 23层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8,324 万元，净资产 8,492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51,840万元，净利润 6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陕西燃料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陕西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七）山西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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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等。 

注册地址：太原市高新区创业街 43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7,892 万元，净资产 3,539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80,601万元，净利润 298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燃料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八）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注册资本：3000万 

主营业务：煤炭的批发、零售；煤炭的技术开发及信息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号舜泰广场 9号楼 1-1003-28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51%，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49%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61,145 万元，净资产 5,136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477,547万元，净利润 1,12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燃料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九）国电河南燃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梁玉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零售（凭有效资格证在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电力能源

高新技术产品的应用、推广及信息咨询（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供应链管理。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大厦 9层 B区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18 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2,271 万元，净资产 2,016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83,272万元，净利润 16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燃料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河南燃料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092649924-c23432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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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汉川龙源博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同为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主营业务：环保设施安装、调试、运营、维修及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

料、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禁品）销售。（涉及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注册地址：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镇电厂路 1 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70％、北京博奇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0% 

截止 2018年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46,103万元，净资产 23,17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24,115万元，净利润 9,32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源博奇为国电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龙源博奇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

询核实，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煤炭定价以不高于同时期、同区域、同质量的煤炭采购价

格为原则确定。 

2.公司向国电配送公司采购物资定价以不高于同时期、同厂家、同型号、同质

量的商品采购价格为原则确定。所有上架商品均通过招标或询比价方式选取，保证

价格的公平、公正、合理。通过商城平台的过程监督，报价异常或不合理的问题可

以及时反映并得到有效处置。 

3.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定价以不高于同时期、同区域、同质量的同类商品价

格为原则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所属火电企业与关联方开展的煤炭采购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宽优质

煤炭供应渠道，为公司保障供应、控制成本、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作用。 

2.公司所属单位与国电配送发生的物资采购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所属企业

加强物资供应、控制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保证采购质量、保障安全生产。 

3.公司所属火电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有效

控制成本、机组安全环保稳定运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彪、汤湘希、汪涛对公司 2019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情

况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对 2019年采购燃料、采购物资和销

售商品等日常性关联交易重新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必

要的、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

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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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8日         

 


